
西貢區議會  

二零二零年第二次特別會議議程  

日 期 :  二 零 二 零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間 :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

地 點 :  西 貢 坑 口 田 下 灣 村 一 號 一 字 樓  

  

議程  
(經 修 訂 )  

 

 

 

I .   議 員 提 出 的 議 案 ： (只 有 中 文 版 本 )  

 (一 )  議 員 提 出 的 10 項 動 議 ：  

(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至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)  

 

  ( 1 )   鑑 於 武 漢 肺 炎 疫 情 日 漸 嚴 重 ， 本 會 要 求 政 府 全 港 性 全 面 進

行 防 疫 工 作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15 / 20 號 )  

 

  ( 2 )   要 求 政 府 交 代 提 供 現 時 前 線 醫 護 人 員 的 保 護 裝 備 存 貨 數 量

及 詳 情 ， 並 要 求 醫 院 管 理 局 在 應 對 武 漢 肺 炎 期 間 提 供 相 關

保 障 給 予 其 員 工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16 / 20 號 )  

 

  ( 3 )   強 烈 要 求 政 府 全 方 位 抵 抗 疫 病 ， 全 力 支 援 政 府 前 線 職 工 及

外 判 人 員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17 / 20 號 )  

 

  ( 4 )   要 求 特 區 政 府 全 面 封 關 ， 盡 快 堵 截 源 頭 ， 防 止 疫 情 繼 續 傳

入 香 港 ， 加 強 防 疫 宣 傳 及 確 保 醫 護 及 入 境 前 線 人 員 安 全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18 / 20 號 )  

 

  ( 5 )   要 求 政 府 將 「 外 科 口 罩 」 納 入 「 儲 備 商 品 條 例 」 ， 規 定 禁

止 哄 抬 價 格 及 囤 積 居 奇 等 違 法 行 為 、 由 政 府 主 導 以 實 名 制

限 量 供 應 口 罩 給 市 民 、 加 強 香 港 建 設 口 罩 生 產 線 （ 包 括 提

升 懲 教 署 產 量 ） 、 盡 早 安 排 專 機 協 助 滯 留 湖 北 省 港 人 回 港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19 / 20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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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6 )   要 求 政 府 保 證 口 罩 供 應 ， 打 擊 囤 積 居 奇 ， 監 察 確 保 口 罩 質

素 並 派 發 港 人 每 人 2 盒 口 罩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20 / 20 號 )  

 

  ( 7 )   要 求 政 府 移 除 禁 蒙 面 法 上 訴  解 除 口 罩 入 口 限 制 以 確 保 口

罩 供 應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21 / 20 號 )  

 

  ( 8 )   要 求 政 府 馬 上 實 行 全 面 入 境 管 制 堵 截 任 何 來 中 國 通 往 香 港

的 交 通 (包 括 航 班 、 跨 境 渡 輪 、 直 通 巴 士 及 所 有 陸 路 關 口

等 )， 並 加 強 從 源 頭 防 疫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22 / 20 號 )  

 

  ( 9 )   要 求 當 局 與 警 方 在 足 夠 防 護 裝 備 下 加 强 到 各 區 酒 店 巡 視 調

查 ， 將 仍 然 逗 留 在 港 的 湖 北 旅 客 隔 離 防 預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23 / 20 號 )  

 

  ( 1 0 )   要 求 政 府 每 日 更 新 西 貢 麥 理 浩 夫 人 渡 假 村 及 保 良 局 北 潭 涌

渡 假 營 用 作 隔 離 營 詳 情，保 障 市 民 知 情 權，並 向 大 網 仔 路、

西 沙 路 和 西 貢 公 路 沿 途 住 戶 派 發 口 罩 及 家 居 消 毒 液 ， 加 強

街 道 清 潔 以 防 止 疫 症 在 社 區 爆 發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24 / 20 號 )  

 

 (二 )  議 員 提 出 的 3 項 提 問 ： (只 有 中 文 版 本 )  

(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至 正 午 十 二 時 )  

 

  ( 1 )   要 求 政 府 回 應 如 何 在 目 前 口 罩 供 應 短 缺 的 情 況 中 ， 適 當 有

為 地 管 控 口 罩 銷 售 市 場 ， 確 保 民 眾 生 命 得 以 保 障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25 / 20號 )  

 

  ( 2 )   促 請 政 府 交 代 麥 理 浩 夫 人 渡 假 村 及 保 良 局 北 潭 涌 渡 假 營 用

作 隔 離 營 詳 情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26 / 20 號 )  

 

  ( 3 )   強 烈 要 求 當 局 交 代 西 貢 麥 理 浩 夫 人 渡 假 村 及 北 潭 涌 渡 假 營

作 為 隔 離 檢 疫 中 心 的 相 關 事 宜 及 預 防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於 社 區

傳 播 的 政 策  

( SKDC (M)文 件 第 27 / 20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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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 其 他 事 項  

 

 (一 )   討 論 反 修 例 事 件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 

(正 午 十 二 時 至 下 午 十 二 時 十 五 分 )  

 

I I I . 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 

(備 註 :  ( 1 )就 每 一 個 議 題 參 與 討 論 的 最 高 次 數 為 兩 次 ， 而 每 次 發  

言 的 時 限 為 兩 分 鐘 。  

( 2 )各 項 議 題 所 列 的 時 間 為 預 計 時 間 ， 實 際 時 間 需 視 乎 當  

日 會 議 的 進 度 。 )  

 

副 本 送 ： 列 席 西 貢 區 議 會 會 議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二 零 二 零 年 二 月 三 日  

 

檔 號 ： (   )  i n  HAD  SK DC 13 /1 5 / 1  P t . 30  

 

  


